附件2-2

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 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□

项目名称    公办和普惠民办幼儿园公用经费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单位      学前教育股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    湘阴县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价方式：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自评
评价机构：部门（单位）评价组   

      报告日期：2022年3月1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阴县财政局（制）

	一、项 目 基 本 概 况

	项目负责人
	杨柳
	联系电话
	13973048136

	项目地址
	教育局
	邮  编
	414600

	项目起止时间
	2021年 1  月起至  2021  年 12  月止

	计划安排资金

（万元）
	213.4
	实际到位资金

（万元）
	213.4
	实际支出

（万元）
	213.4
	结余（万元）
	0
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
	县市区财政
	
	县市区财政
	
	县市区财政
	
	县市区财政
	

	其它
	213.4
	其它
	213.4
	其它
	213.4
	其它
	0

	二、项目支出明细情况

	支出内容
	实际支出数
	会计凭证号
	备注

	幼儿园公用经费补助
	213.4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支出合计
	213.4
	
	

	三、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	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  期 目 标
	实际完成

	
	    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支持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，确保幼儿园保教质量不断提升。
	    按照比例对全县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补助500元/生年的公用经费。

	项目绩效定量目标（指标）及完成情况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（目标）值
	实际完成值

	
	项目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全县77所公办和已实施普惠性收费的幼儿园
	213.4万元
	213.4万元

	
	
	质量指标
	公用经费补助
	所幼儿园
	213.4万元

	
	
	时效指标
	公用经费补助完成率
	100%
	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预决算偏离度
	100%以内
	100%以内

	
	项目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
指标
	幼儿园公用经费财政投入水平
	增长
	增长

	
	
	社会效益

指标
	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
	所
	所

	
	
	生态效益

指标
	无
	
	

	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	社会对学前教育满意度
	100%
	100%

	绩效自评综合得分
	100

	评价等次
	优秀

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名
	职称/职务
	单  位
	签字

	彭汉军
	副局长
	县教育局
	

	杨柳
	学前教育股股长
	县教育局
	

	周哲
	学前教育股副股长
	县教育局
	

	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杨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973048136
	五、评价报告综述（文字部分）

（1） 项目基本概况

为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支持公办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，确保幼儿园保教质量不断提升。

（2）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按照比例对全县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补助500元/生年的公用经费，共213.4万元。

（3）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全县所公办和已实施普惠性收费的幼儿园均纳入保障范围。

（四）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
2021年的补助资金完成拨付213.4万元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(1)数量指标
2021年的专项资金完成投入使用213.4万元。
(2)质量指标

按政策落实到位。

(3)时效指标

完成2021年度专项资金投入分配方案任务。

(4)成本指标
控制在预算资金范围内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　　   (1)经济效益

确保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正常运转，保障幼儿园完成教育任务。

(2)社会效益

       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。
(3)生态效益

(4)可持续影响

       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幼儿园公用经费财政投入水平增长，社会对学前教育满意度逐年提高。
（五）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问题和建议。

       加大资金的投入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


